
 (一)捐贈人之基本資料: 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

捐贈清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者

名稱或

姓名 

捐贈金額 

(新臺幣) 

捐贈 

日期 
捐贈用途 

指定

用途 

說

明 

1 臺中市

矯正機

關退休

人員協

會 

10,000元 114.1.9 工作同仁春節

加菜金目的使

用。 

■是 

否 

 

2 有限責

任法務

部矯正

署臺中

監獄消

費合作

社 

21,383,464元 114.3.4 1、矯正機關公

共設施(備)、教

化處遇、戒護

安全、衛生醫

療、矯正業務

等相關補助費

用。 

2、收容人生活

給養、貧困救

助、死亡撫

恤、家庭支持

及更生保護等

相關補助費

用。 

 

■是 

否 

 



3 陳秋郎 165,000元 114.6.5 協助推廣生命

教育系列課程

及用心學習獎

勵金。 

■是 

否 

 

4 廣緣寺 100,000元 114.9.4 供本監辦理114

年中元節普渡

法會及教化活

動使用 

■是 

否 

 

5 臺中市

榮譽觀

護人協

進會 

50,000元 114.9.25 矯正機關公共

設施(備)、教化

處遇、戒護安

全、衛生醫

療、矯正業務

等相關補助費

用。 

■是 

否 

 

6 陳秋郎 35,500元 114.12.31 協助推廣生命

教育系列課程

及用心學習獎

勵金。 

■是 

否 

 

合計 21,743,964元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

捐贈清冊(物資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者名

稱或姓名 

捐贈物資 
捐贈 

日期 

捐贈

用途 

指定

用途 
說明 

名稱 數量 
時價 

(新臺幣) 

1 

臺中市普

賢正覺會

(普賢 

講堂) 

佛堂 

用具 
一批 902,000元 114.2.24 

忠區

佛堂

教化

收容

人用 

▇是 

否 
 

2 陳秋郎 粽子 5,700顆 329,175元 114.4.15 

端午

節節

慶用 

▇是 

否 
 

3 本淨寺 
佛堂 

用具 
一批 1,485,000 114.9.18 

孝區

佛堂

教化

收容

人用 

▇是 

否 
 

合計   2,716,175 元    

 



(二)辦理情形: 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

支出明細表 

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

編

號 
支用項目 

預定支用金額 

(新臺幣) 

已執行金額 

(新臺幣) 
說明 

1 
臺中市矯正機關退休

人員協會 
10,000元 10,000元 

114年捐贈已

執行完成 

2 

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

署臺中監獄消費合作

社 

21,383,464元 14,981,231元 

114年捐贈依

捐贈目的持

續執行中 

3 陳秋郎 165,000元 165,000元 
114年捐贈已

執行完成 

4 廣緣寺 100,000元 100,000元 
114年捐贈已

執行完成 

5 
臺中市榮譽觀護人協

進會 
50,000元 0元 

114年捐贈依

捐贈目的持

續執行中 

6 陳秋郎 35,500元 35,500元 
114年捐贈已

執行完成 

合計 21,743,964元 15,291,731元 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

支出明細表(物資) 

 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物資 

捐贈用途 

已支用情形 說

明 名稱 數量 
時價 

(新臺幣) 日期 數量 

1 
佛堂 

用具 
一批 902,000元 

忠區佛堂

教化收容

人用 

114.2.24 902,000元 

 

2 粽子 5,700顆 329,175元 
端午節 

節慶用 
114.4.15 329,175元 

 

3 
佛堂 

用具 
一批 1,485,000元 

孝區佛堂

教化收容

人用 

114.9.18 1,485,000元 

 

合計  2,716,175 元    

 

 

說明： 

1、 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  

第九條各款事項。有關刊登捐贈者名稱或姓名，倘捐贈者表示反 

對，得不揭示全名。 

2、 辦理情形指財物支用情形，另政府機關(構)得衡酌公告支用項目或 

支用計畫說明、會議紀錄或執行成果報告等其他有助責信事項。 

 

 


